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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湖工信〔2022〕73号

湖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湖里区财政局
关于印发促进制造业及软件业
倍增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企业：

《湖里区促进制造业及软件业倍增发展若干措施》已经区政

府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执行。

厦门市湖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厦门市湖里区财政局

2022年 12月 2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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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里区促进制造业及软件业倍增发展若干措施

为推动湖里区制造业和软件业做大做强、转型升级，助力企

业高质量倍增发展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支持措施

（一）支持制造业企业倍增提效

1．给予企业上规模奖励

（1）对首次纳入湖里区规上工业统计的企业给予 10万元奖励。

（2）对纳统第 1年产值增长 10%（含）以上的企业，次年再

给予 10万元奖励。

（3）对新注册当年即纳统的企业，次年给予 20万元奖励，

不与以上条款重复享受。

2．鼓励企业增产增效

（1）对单季度产值 2500万元（含）-1亿元，且累计同比增

速（指当年度 1月份至核算季度，下同）不低于 25%的规上工业

企业，按当季度产值同比增量的 2‰给予奖励。

（2）对单季度产值 1亿元（含）-2.5亿元，且累计同比增速

不低于 20%的规上工业企业，按当季度产值同比增量的 2‰给予

奖励。

（3）对单季度产值 2.5亿元（含）-5亿元，且累计同比增速

不低于 15%的规上工业企业，按当季度产值同比增量的 2‰给予

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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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对单季度产值 5亿元（含）以上，且累计同比增速不低

于 10%的规上工业企业，按当季度产值同比增量的 2‰给予奖励。

单家企业每季度奖励不超过 50万元。

3．给予企业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补助

对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规上工业企业，上年度产值达 1

亿元及以上的，按实际缴纳保费的 30%给予补助；其他规上工业

企业按实缴缴纳保费的 20%给予补助。单家企业每年补助不超过

100万元。

4．支持本地企业协同发展

（1）对列入市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的工业企业向厦门市本地

规上工业企业（不含关联企业）采购工业品，年累计实际发生的

采购额在 1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新增采购部分按采购额的 1%给予

补助。单家企业每年补助不超过 800万元。

（2）对湖里区属规上工业企业向湖里区规上工业企业、规下

重点工业企业（以纳入区统计样本库为准，下同）采购工业品，

年累计实际发生的采购额在 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新增采购部

分按采购额的 1%给予补助。单家企业每年补助不超过 800万元。

5．促进企业技术改造

（1）对上年度设备投入 5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工业企业技术

改造项目，按市级技改补助政策落实，即按年度给予不超过设备

投入 10%的补助，单个项目每年补助不超过 1000万元。

（2）对上年度设备投入 100万元（含）-500万元的市级及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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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“专精特新”规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，按年度给予设备投

入 10%的补助，单个项目每年补助不超过 50万元。

6．扶持规下重点工业企业

（1）培育奖励。对当年度在库且有效纳统的规下重点工业企

业，每家每年给予发展经费 2万元，用于支持企业开拓市场、提

升管理水平。对年度营收同比增长 10%（含）以上的企业，再给

予 5万元奖励。

（2）技术改造补助。对上年度设备投入 100万元（含）-500

万元的规下重点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，按年度给予设备投入

10%的补助，单个项目每年补助不超过 50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软件企业扩大规模

7．给予企业上规模奖励

（1）对首次纳入湖里区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（以下简

称“规上软件业”）统计的企业给予 10万元奖励。

（2）对纳统第 1年营收增长 10%（含）以上的企业，次年再

给予 10万元奖励。

（3）对新注册当年即纳统的企业，次年给予 20万元奖励，

不与以上条款重复享受。

8．鼓励企业提质增收

（1）对单季度营收 1500万元（含）-5000万元，且累计同比

增速（指当年度 1月份至核算季度，下同）不低于 50%的规上软

件企业，按当季度营收同比增量的 3‰给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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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对单季度营收 5000万元（含）-1亿元，且累计同比增

速不低于 30%的规上软件企业，按当季度营收同比增量的 3‰给

予奖励。

（3）对单季度营收 1亿元（含）以上，且累计同比增速不低

于 20%的规上软件企业，按当季度营收同比增量的 3‰给予奖励。

单家企业每季度奖励不超过 50万元。季度营收以软件和信息

技术服务业错月统计数（即 1-2月、3-5月、6-8月、9-11月）为

准。

9．给予企业团队奖励

对全年营收（以 1-11月为准）增速不低于全市规上软件业平

均增速，且营收首次超过 5000万元、1亿元、2亿元、5 亿元、

10亿元的规上软件企业，按“晋级补差”原则，分别给予 5万元、

10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的一次性团队奖励，用于企

业骨干员工奖励。

10．给予企业租金补助

对全年营收（以 1-11月为准）同比增速达到 20%（含）以上

的规上软件企业，租用湖里辖区办公空间的，给予 25元/平方米/

月且不超过实际租金的补助。其中，全年营收 1亿元以下的企业，

每年补助面积不超过 1000平方米；全年营收 1亿元（含）-5亿元

的企业，每年补助面积不超过 2000平方米；全年营收 5亿元（含）

以上的企业，每年补助面积不超过 3000平方米。

11．支持动漫游戏新品研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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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对规上动漫游戏研发企业开发的游戏，取得国内网络游

戏电子出版物审批版号或国外游戏上线许可的，给予每款游戏 10

万元补助。

（2）对规上动漫游戏运营企业正式上线新款游戏的，给予每

款游戏 10万元补助。

单家企业每年补助不超过 50万元。

（三）支持促进节能降耗

12．鼓励加强节能产品研发

对上年度入选厦门市绿色技术和产品目录的企业，给予每个

入选的技术或产品 2万元补助。

13．鼓励推进节能项目

对上年度（或有效期内）获评区级及以上政府或行业主管部

门评选及认定的“节水型企业”“绿色制造”“循环经济试点”

“低碳试点”“绿色建筑”等节能相关荣誉及称号的项目，每个

项目一次性奖励 10万元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1．本政策适用范围为注册、税收（含税收分成）、增加值核

算同时归属湖里区的规上工业、规上软件业企业。

2．规下重点工业企业享受本政策不受注册、税收地的限制。

3．除第 1 条、第 3 条、第 4 条、第 5 条政策外，其他政策

均覆盖火炬湖里企业。

三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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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同一企业因同一事项，适用本办法，同时又适用火炬

高新区、自贸区及湖里区其他政策时，就高执行一次，不予重复

扶持。已享受“一企一策”同类扶持或“一企一策”协议中已明

确不再享受其他普惠政策的企业不予重复扶持。对被相关官方信

用信息共享平台列为失信惩戒的企业不予扶持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湖里区工信局负责解释、发布申报指南并组

织兑现，资金纳入区工信部门预算（其中第 6条第 1款由各街道

办负责审核兑现，资金纳入街道预算）。原则上每年兑现一次，

涉及季度奖励的按季度兑现。

（三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年 12月 31

日。除第 2条、第 8条政策自 2023年起执行外，其他政策自 2022

年 1月 1日起至本办法发布之日前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参照本办法

执行。

厦门市湖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年 12月 23日印发


